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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 11718—2009

本标准修改采用ISO／DIS 16895—2《人造板干法纤维板第2部分：技术要求》(英文版)中密度

纤维板部分。本标准与ISO／DIS 16895—2中的中密度纤维板部分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将一些适用于国际标准的表述改为适用于我国标准的表述；

——增加了5．1“外观质量”、5．5“其他性能”、第6章“测量和试验方法”、第7章“检验规则”、

第8章“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增加中密度纤维板及其三大类产品的定义；

——取消饰面中密度纤维板的厚度偏差要求；

——含水率下限指标放宽至3．0％；

——增加板内密度偏差的计算公式。

本标准代替GB／T 11718--1999<<中密度纤维板》。

本标准与GB／T 11718—1999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范围的表述(1999年版的第1章；本版的第l章)；

——修改产品术语和定义的表述(1999年版的第3章；本版的第3章)；

——修改分类和表示符号(1999年版的第4章；本版的4．1)；

——增加缩略语、附加分类(见3．2、4．2)；

——取消按内结合强度指标划分等级，仅按外观质量分为两个等级(1999年版的5．1；本版的5．1)；

——修改技术要求(1999年版的第5章；本版的第5章)；

——修改检验规则(1999年版的6．2．2、6．2．3和6．2．4；本版的7．2．1、7．2．2和7．2．3)；

——增加甲醛释放量检验方法(见附录A)；

——修改试件的制取方法(1999年版的8．2．2；本版的6．2．2)；

——修改表面结合强度测定方法(1999年版的8．10；本版的6．9)；

——修改循环试验条件下防潮性能测定方法(1999年版的8．14；本版的6．10)；

——修改沸腾试验方法(1999年版的8．15．4．2；本版的6．11．4)；

——增加湿静曲强度的测定(见6．12)；

——修改产品标志、包装要求(1999年版的7．1、7．2；本版的8．1、8．2)。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人造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福建福人木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国家人造板与木竹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吉

象人造林制品有限公司、东营正和木业有限公司、柯诺(北京)木业有限公司、东营人造板厂、四Jll国栋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顺龙中密度纤维板有限公司、罗宾有限公司、四川升达林产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永安

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肯帝亚皖华人造板有限公司、广西丰林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国家工程复

合材料检测中心、江苏大江木业集团、广东盈然木业有限公司、南京罗伦特地板制品有限公司、湖北宝源

木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旭、张和据、江福昌、吕斌、谢岳伟、黄强、李杰、张熙中、王云林、覃海先、

梁严增、朱金华、向中华、陈仰光、张惠敏、黄庆平、朱宇宏、刘江波、余学彬、邵旭强、张开兴。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11718—1999。



中密度纤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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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密度纤维板的术语、定义和缩略语、分类和附加分类、要求、测量和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干法生产的中密度纤维板。

注：本标准规定的产品性能要求，不作为工程设计应用的特征值。若中密度纤维板被归类为承重板或指定建筑结

构应用以及将其替代用于特定的承重用途时，其相关的特征性能还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求。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828．1 2003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

GB／T 17657人造板及饰面人造板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GB／T 18259人造板及其表面装饰术语

GB 18580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T 19367 2009人造板的尺寸测定

GB／T 23825 2009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量测定 气体分析法

LY／T 1612 2004 甲醛释放量检测用1 m3气候箱

LY／T 1717 2007人造板抽样检验指导通则

3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术语和定义

GB／T 18259和LY／T 1717—2007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1

中密度纤维板medium density fibreboard；MDF

以木质纤维或其他植物纤维为原料，经纤维制备，施加合成树脂，在加热加压条件下，压制成厚度不

小于1．5 mm，名义密度范围在0．65 g／cm3～O．80 g／cm3之间的板材。

注：本标准规定的名义密度范围仅作为一个指导，若制品的密度在名义密度范围的±10％内，并符合指定类型中密

度纤维板的所有性能要求，生产商可以将此产品归类到该类型板。例如：密度为0．83 g／cm3的纤维板，如果符

合指定类型中密度纤维板等级的所有性能要求，也可称为中密度纤维板。

3．1．2

普通型中密度纤维板general purpose medinm density fibreboard

通常不在承重场合使用以及非家具用的中密度纤维板，如展览会用的临时展板、隔墙板等。

3．1．3

家具型中密度纤维板furniture grade medium density fibreboard

作为家具或装饰装修用，通常需要进行表面二次加工处理的中密度纤维板，如家具制造、橱柜制作、

装饰装修件、细木工制品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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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承重型中密度纤维板load bearing medium density fibreboard

通常用于小型结构部件，或承重状态下使用的中密度纤维板，如室内地面铺设、棚架、室内普通建筑

部件等。

3．1．5

干燥状态dry conditions

室内环境或者有保护措施的室外环境。通常指温度20℃、相对湿度不高于65％，或在一年中仅有

几个星期相对湿度超过65％的环境状态。

3．1．6

潮湿状态humid conditions

室内环境或者有保护措施的室外环境。通常指温度20℃、相对湿度高于65％但不超过85％，或在

一年中仅有几个星期相对湿度超过85％的环境状态。

3．1．7

高湿度状态high—humid conditions

室内环境或者有保护措施的室外环境。通常指温度高于20℃、相对湿度大于85％，或者偶有可能

与水接触(浸水或浇水除外)的环境状态。

3．1．8

室外状态exterior conditions

室外自然气候有日晒、雨淋和空气污染的环境状态。

3．2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EXT——exterior，用于地表的室外状态下；

F——fungi retardant，抗真菌性能；

FN——furniture，用于家具制造、橱柜制作和细木工制品，以及以此为基材进行表面装饰处理；
FR——fire retardant，阻燃性能；

GP——general purpose，用于非家具或非结构等级的特定性能要求的普通应用；

HMR——high moisture resistant，用于高湿度状态下；

I——insect retardant，防虫害性能；

LB——10a小bearing，建筑结构或承重应用；
MR——moisture resistant，用于潮湿状态下；

REG——regular，仅适用于干燥状态下。

4分类和附加分类

4．1分类

表1规定了中密度纤维板的所有分类，其中包括了目前现有的所有定型产品，也包括将来在市场上

有可能出现的未定型产品。

表1 中密度纤维板分类及类型符号

类 型 适用条件 类型符号

干燥 MDF-GP REG

潮湿 MDF-GP MR
普通型中密度纤维板

高湿度 MDF-GP HMR

室外 MDF-GP EXT



表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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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适用条件 类型符号

干燥 MD卜FN REG

潮湿 MDF-FNMR

家具型中密度纤维板
高湿度 MDF-FN HMR

室外 MDF-FN EXT

干燥 MDF’LB REG

潮湿 MDF-LBMR

承重型中密度纤维板
高湿度 MDF-LB HMR

室外 ^血)F—LB EXT

4．2附加分类

产品除按4．1分类外，还可附加分类为阻燃(FR)、防虫害(I)、抗真菌(F)等。

5要求

5．1外观质量

5．】．1产品按外观质量分为优等品、合格品两个等级，其中砂光板的表面质量应符合表2规定。

表2砂光板的表面质量要求

允许范围
名 称 质量要求

优等品 合格品

分层、鼓泡或炭化 不允许

局部松软 单个面积≤2 ooo mmz 不允许 3个

板边缺损 宽度≤10mm 不允许 允许

油污斑点或异物 单个面积≤40 mm2 不允许 1个

压痕 不允许 允许

同一张板不应有两项或以上的外观缺陷。

5．1．2不砂光板的表面质量由供需双方确定。

5．2幅面尺寸、尺寸偏差、密度_及偏差和含水率要求

5．2．1幅面尺寸：宽度为1 220 mm(1 830 ram)，长度为2 440 mm。特殊幅面尺寸由供需双方确定。

5．2．2尺寸偏差、密度及偏差和含水率要求，见表3。

表3尺寸偏差、密度及偏差和含水率要求

公称厚度范围／ram
性 能 单位

≤12 >12

不砂光板 一0．30～+1．50 "0 50 +1．70
厚度偏差

砂光板 士0．20 ±0．30

长度与宽度偏差 士2．0

垂直度 <2．0

密度 g／cm3 o．65～0．80(允许偏差为士10％)

板内密度偏差 ％ 士10．0

含水率 ％ 3．0～13．0

每张砂光板内各测量点的厚度不应超过其算术平均值的土0．15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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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物理力学性能

5．3．1 普通型中密度纤维板(MDF_GP)性能要求

5．3．1．1 在干燥状态下使用的普通型中密度纤维板(MDF-GP REG)性能要求见表4。

表4干燥状态下使用的普通型中密度纤维板(MI)F-GP REG)性能要求

公称厚度范围／ram
性 能 单位

≥1．5～3．5 >3．5～6 >6～9 >9～13 >13～22 >22～34 >34

静曲强度 MPa 27．0 26．0 25．0 24．0 22．0 20．0 17．0

弹性模量 MPa 2 700 2 600 2 500 2 400 2 200 1 800 1 800

内结合强度 MPa 0．60 O．60 0．60 0．50 0．45 0．40 0．40

吸水厚度膨胀率 ％ 45．0 35．0 20．0 15．0 12．0 10．O 8．0

5．3．1．2在潮湿状态下使用的普通型中密度纤维板(MDF-GP MR)性能要求见表5。

表5潮湿状态下使用的普通型中密度纤维板(MDF-GP MR)性能要求

公称厚度范围／ram
性 能 单位

≥1．5～3．5 >3．5～6 >6～9 >9～13 >13～22 >22～34 >34

静曲强度 MPa 27．0 26．0 25．0 24．0 22．0 20．0 17．0

弹性模量 MPa 2 700 2 600 2 500 2 400 2 200 1 800 1 800

内结合强度 MPa 0．60 0．60 0．60 0．50 0．45 0．40 0．40

吸水厚度膨胀率 ％ 32．0 18．0 14．0 12．0 9．0 9．0 7．0

选项1：循环

试验后内结

合强度
MPa 0．35 0．30 0．30 0．25 0．20 0．15 0．10

循环试验后
％ 45．0 25．0 20．0 18．0 13．0 12．0 10．0

吸水厚度膨

防潮
胀率

性能 选项2：沸腾

试验后内结 MPa 0．20 0．18 0．16 0．15 0．12 0．10 0．10

合强度

选项3：湿静

曲强度(70℃ MPa 8．0 7．0 7．0 6．0 5．0 4．0 4．0

热水浸泡)

5．3．1．3在高湿度状态下使用的普通型中密度纤维板(MDF-GP HMR)性能要求见表6。

表6高湿度状态下使用的普通型中密度纤维板(MDF-GP ItMR)性能要求

公称厚度范围／ram
性 能 单位

≥1．5～3．5 >3．5～6 >6～9 >9～13 >13～22 >22～34 >34

静曲强度 MPa 28．0 26．0 25．0 24．0 22．0 20．0 18．0

弹性模量 MPa 2 800 2 600 2 500 2 400 2 000 1 800 1 800

内结合强度 MPa 0．60 0．60 0．60 O．50 0．45 0．40 0．40

吸水厚度膨胀率 ％ 20．0 14．0 12．0 10．0 7．0 6．0 5．0

4



表6(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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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称厚度范围／ram
性 能 单位

≥1．5～3．5 >3．5～6 >6～9 >9～13 >13～22 >22～34 >34

选项1：循环

试验后内结

合强度
MPa 0．40 0．35 0．35 0．30 0．25 0．20 0．18

循环试验后
％ 25．0 20．0 17．0 15．0 11．0 9．0 7．0

吸水厚度黪

防潮
胀率

性能 选项2：沸腾

试验后内结 MPa 0．25 0．20 0．20 0．18 0．15 0．12 0．10

合强度

选项3：湿静

曲强度(70℃ MPa 12．0 10．0 9．0 8．0 8．0 7．0 7．0

热水浸泡)

5．3．2家具型中密度纤维板(MDF-FN)性能要求

5．3．2．1在干燥状态下使用的家具型中密度纤维板(MDF-FN REG)性能要求见表7。

表7干燥状态下使用的家具型中密度纤维板(MDF-FN REG)性能要求

公称厚度范围／ram
性 能 单位

≥1．5～3．5 >3．5～6 >6～9 >9～13 >13～22 >22～34 >34

静曲强度 MPa 30．0 28．0 27．0 26．0 24．0 23．0 21．0

弹性模量 MPa 2 800 2 600 2 600 2 500 2 300 1 800 1 800

内结合强度 MPa 0．60 0．60 0．60 0．50 0．45 0．40 0．40

吸水厚度膨胀率 ％ 45．O 35．0 20．0 15．0 12．0 10．0 8．0

表面结合强度 MPa 0．60 0．60 0．60 0．60 0．90 0．90 0．90

5．3．2．2在潮湿状态下使用的家具型中密度纤维板(MDF—FN MR)性能要求见表8。

表8潮湿状态下使用的家具型中密度纤维板(MDF-FN MR)性能要求

公称厚度范围／ram
性 能 单位

≥1．5～3．5 >3．5～6 >6～9 >9～13 >13～22 >22～34 >34

静曲强度 MPa 30．0 28．0 27．0 26．0 24．0 23．O 21．0

弹性模量 MPa 2 800 2 600 2 600 2 500 2 300 1 800 1 800

内结合强度 MPa 0．70 0．70 0．70 0．60 0．50 0．45 0．40

吸水厚度膨胀率 ％ 32．0 18．O 14．0 12．0 9．0 9．0 7．0

表面结合强度 MPa 0．60 0．70 0．70 0．80 0．90 0．90 0．90

选项1：循环

试验后内结
MPa 0．35 0．30 0．30 0．25 0．20 0．15 0．10

防潮 合强度

性能 循环试验后
％ 45．0 25．0 20．0 18．0 13．0 12．0 10．O

吸水厚度膨

胀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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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续)

公称厚度范围／ram
性 能 单位

≥1．5～3．5 >3．5～6 >6～9 >9～13 >13～22 >22～34 >34

选项2：沸腾

试验后内结 MPa O．20 0．18 O．16 0．15 0．12 0．10 0．08

防潮
合强度

性能
选项3：湿静

曲强度(70℃ MPa 8．0 7．0 7．0 6．0 5．0 4．0 4．0

热水浸泡)

5．3．2．3在高湿度状态下使用的家具型中密度纤维板(MDF-FN HMR)性能要求见表9。

表9高湿度状态下使用的家具型中密度纤维板(MDF-FN ItMR)性能要求

公称厚度范围／ram
性 能 单位

≥1．5～3．5 >3．5～6 >6～9 >9～13 >13～22 2>22～34 >34

静曲强度 MPa 30．0 28．0 27．0 26．0 24．0 23．0 21．0

弹性模量 MPa 2 800 2 600 2 600 2 500 2 300 1 800 1 800

内结合强度 MPa 0．70 0．70 0．70 0．60 0．50 0．45 0．40

吸水厚度膨胀率 ％ 20．0 14．0 12 0 10．0 7．0 6．0 5．0

表面结合强度 MPa 0．60 0．70 0．70 0．90 0．90 0．90 0．90

选项1：循环

试验后内结

合强度
MPa 0．40 0．35 0．35 0．30 0．25 0．20 0．18

循环试验后
％ 25．0 20．0 17．O 15．0 11．0 9．0 7．O

吸水厚度膨

胀率

防潮

性能 选项2：沸腾

试验后内结 MPa 0．25 0．20 0．20 0．18 0．15 O．12 0．10

合强度

选项3；湿静

曲强度(70℃ MPa 14．0 12．0 12．0 12．0 10．0 9．0 8．0

热水浸泡)

5．3．2．4在室外状态下使用的家具型中密度纤维板(MDF—FN EXT)性能要求见表10。

表10 室外状态下使用的家具型中密度纤维板(MDF-FN EXT)性能要求

公称厚度范围／ram
性 能 单位

≥1．5～3．5 >3．5～6 >6～9 >9～13 >13～22 >22～34 >34

静曲强度 MPa 34．O 30．0 30．0 28．0 26．0 23．0 21．0

弹性模量 MPa 2 800 2 600 2 500 2 400 2 000 1 800 1 800

内结合强度 MPa 0．70 0．70 0．70 0．65 0．60 0．55 0．50

吸水厚度膨胀率 ％ 15．0 12．0 10．0 7．0 5．0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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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称厚度范围／mr．
性 能 单位

≥1．5～3．5 >3．5～6 >6～9 >9～13 >13～22 >22～34 >34

选项1：循环

试验后内结

合强度
MPa 0．50 0．40 0．40 0．35 0．30 0．25 0．22

循环试验后
％ 20．O 16．0 15．0 12．0 10．O 8．O 7．O

吸水厚度膨

防潮 胀率

性能 选项2：沸腾

试验后内结 MPa 0．30 0．25 0．24 0．22 0．20 0．20 0．18

合强度

选项3：湿静曲

强度(100℃ MPa 12．0 12．0 12．0 12．0 10．0 9．0 8．0

热水浸泡)

5．3．3承重型中密度纤维板(MI)F-LB)性能要求

5．3．3．1 在干燥状态下使用的承重型中密度纤维板(MDF-LB REG)性能要求见表11。

表11 干燥状态下使用的承重型中密度纤维板(MDF_LB REG)性能要求

公称厚度范围／ram
性 能 单位

≥1．5～3．5 >3．5～6 >6～9 >9～13 >13～22 >22～34 >34

静曲强度 MPa 36．0 34．0 34．0 32．0 28．0 25．0 23．O

弹性模量 MPa 3 100 3 OOO 2 900 2 800 2 500 2 300 2 100

内结合强度 MPa 0．75 0．70 0．70 0．70 0．60 0．55 0．55

吸水厚度膨胀率 ％ 45．0 35．0 20．0 15．0 12．0 10．0 8．0

5．3．3．2在潮湿状态下使用的承重型中密度纤维板(MDF—LB MR)性能要求见表12。

表12潮湿状态下使用的承重型中密度纤维板(MDF-LB MR)性能要求

公称厚度范围／ram
性 能 单位

≥1．5～3．5 >3．5～6 >6～9 >9～13 >13～22 >22～34 >34

静曲强度 MPa 36．0 34．0 34．0 32．0 28．0 25．O 23．0

弹性模量 MPa 3 100 3 000 3 000 2 800 2 500 2 300 2 100

内结合强度 MPa 0．75 0．70 0．70 0．70 0．60 0．55 0．55

吸水厚度膨胀率 ％ 30．0 18．0 14．O 12．0 8．0 7．0 7．0

选项1：循环

试验后内结

合强度
MPa O．35 0．30 0．30 0．25 0．20 0．15 0．12

循环试验后
％ 45．0 25．0 20．0 18．0 13．0 11．0 10．0

吸水厚度膨

防潮 胀率

性能 选项2：沸腾

试验后内结 MPa 0．20 0．18 0．18 0．15 0．12 0．10 0．08

合强度

选项3：湿静

曲强度(70℃ MPa 9．0 8．0 8．0 8．0 6．0 4．0 4．0

热水浸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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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3在高湿度状态下使用的承重型中密度纤维板(MDF-LB HMR)性能要求见表13。

表13高湿度状态下使用的承重型中密度纤维板(MDF-LB HMR)性能要求

公称厚度范围／ram
性 能 单位

≥1．5～3．5 >3．5～6 >6～9 >9～13 >13～22 >22～34 >34

静曲强度 MPa 36．0 34．0 34．0 32．0 28．0 25．0 23．0

弹性模量 MPa 3 100 3 000 3 000 2 800 2 500 2 300 2 100

内结合强度 MPa 0．75 0．70 0．70 0．70 0．60 0．55 0．55

吸永厚度膨胀率 ％ 20．0 14．0 12．0 10．0 7．0 6．0 5．0

选项1：循环

试验后内结

合强度
MPa 0．40 O．35 0．35 0．35 0．30 0．27 0．25

循环试验后
％ 25．0 20．0 17．0 15．0 11．0 9．0 7．0

吸水厚度膨

防潮
胀率

性能 选项2：沸腾

试验后内结 MPa 0．25 0．20 0．20 0．18 0．15 0．12 0．10

合强度

选项3：湿静

曲强度(70℃ MPa 15．0 15．0 15．0 15．0 13．0 11．5 10．5

热水浸泡)

5．4甲醛释放量

5．4．1 甲醛释放量要求见表14。

表14 中密度纤维板甲醛释放限■

方法 气候箱法 小型容器法 气体分析法 干燥器法 穿孔法

单位 mg／m3 mg／m3 mg／(m2·h) mg／L rag／100 g

限量值 0．124 3．5 8．0

甲醛释放量应符合气候箱法、气体分析法或穿孔法中的任一项限量值，由供需双方协商选择。

如果小型容器_i击或干燥器法应用于生产控制检验，则应确定其与气候箱法之间的有效相关性，即相当于气候箱

法对应的限量值。

5．4．2室外状态下使用的家具型中密度纤维板(MDF-FN ExT)，甲醛释放量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5．5其他性能

5．5．1握螺钉力、含砂量、表面吸收性能和尺寸稳定性为中密度纤维板的其他性能。

5．5．2 在需方对其他性能有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其性能要求。

5．6规格限

5．6．1本标准规定的性能要求为产品的规格限，用于判定单位产品的物理力学性能是否合格，适用于

成批产品的合格判定。

5．6．2对于尺寸偏差、密度及偏差和含水率，表3的数值即是规格限。对于甲醛释放量，表14规定的

数值即是上规格限。

5．6．3下列力学性能项目的指标为下规格限肌，按LY／T 1717—2007中5．3．2．8．1规定计算单侧下

规格限质量统计量Q。，其值应大于等于5．3规定的下规格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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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曲强度；

——弹性模量；

——内结合强度；

——表面结合强度；

——循环试验后内结合强度；

——沸腾试验后内结合强度；

——湿静曲强度。

5．6．4下列物理性能项目的指标为上规格限p。，按LY／T 1717--2007中5．3．2．8．2规定计算单侧上

规格限质量统计量Q。，其值应小于等于5．3规定的上规格限。

——吸水厚度膨胀率；

——循环试验后吸水厚度膨胀率。

5．7防潮性能

表5、表6、表8、表9、表lO、表12、表13中的防潮性能规定了三种可供选择的试验方法(选项1、选

项2与选项3)，三种选项只需符合其中任一项，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6测量和试验方法

6．1幅面尺寸的测量

6．1．1板的厚度、宽度和长度的测量

按GB／T 19367--2009中的规定进行。

6．I．2垂直度的测量

按GB／T 19367--2009中的规定进行。

6．2取样和试件制备

6．2．1仪器

6．2．1．1千分尺，分度值0．01 mm。

6．2．1．2游标卡尺，分度值0．1 mm。

6．2．1．3天平，感量0．01 g。

6．2．2方法

6．2．2．1样板按7．2．2规定抽取，试件的尺寸、数量和编号见表15。试件尺寸的测量按GB／T 17657

规定的试件尺寸的测量方法进行。

表15试件的尺寸、数量和编号

性 能 试件尺寸／ram 试件数量／块 编号 备 注

密度 50X 50 6 D

试件尺寸、形状不限 任意位置
含水率 4(份)

但具有完整厚度 每份试样质量不小于20．0 g

吸水厚度膨胀率 50×50 8 Q

内结合强度 50×50 8 1

静曲强度
长度(20t+50)

最大1 050、最小150； 纵横各6 B r试件公称厚度
和弹性模量

宽度50

表面结合强度 50×50 8 任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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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续)

性 能 试件尺寸／mm 试件数量／块 编号 备 注

任意位置，试样质量
穿孔法 20×20

105 g～110 g

甲醛
样板中除图1试件位置的

释放 气候箱法 500×500 2
其他任意位置

量

样板中除图1试件位置的
气体分析法 400×50 3

离板边500 mm的其他任意位置

板面3
握螺钉力 150×50 任意位置

板边6

含砂量 尺寸、形状不限 任意位置，约200 g

表面吸收性能 300×100 纵向3 任意位置

尺寸稳定性 300×50 纵横各4 任意位置

6．2．2．2对于同一性能试件之间的距离不小于100 mm，见图1。若取试件处有外观缺陷时，可适当错

开试件的制取位置。

单位为毫米

a——裁边后的产品边部

一——纵向试件；

L——横向试件。

10

图1试件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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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3对于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表面结合强度试件，应标识区分上、下表面，并将同一表面(上或

下)试件作为同一组试件，分别测试。

6．2．2．4试件不允许焦边，边棱应平直，相邻两边为直角。

6．3密度测定

6．3．1按GB／T 17657规定的密度测定方法进行，其中试件尺寸为(50土1)mmX(50±1)mm，并要求

厚度的测量在试件中心位置。

6．3．2板内密度偏差△．D(％)按式(1)计算，精确至0．1％。

曲：巡＆11×100％
D

式中：

p一——最大密度，g／cm3；
p～——最小密度，g／cm3；

P一平均密度，g／cm3。
6．4含水率测定

按GB／T 17657规定的含水率测定方法进行。

6．5甲醛释放量测定

——穿孔法测定甲醛释放量按GB／T 17657规定的甲醛释放量穿孔法测定方法进行；

——气候箱法测定甲醛释放量按附录A进行；

——气体分析法测定甲醛释放量按GB／T 23825--2009规定的方法进行。

6．6吸水厚度膨胀率测定

按GB／T 17657规定的吸水厚度膨胀率测定方法进行，并要求浸泡时间为24 hl_5 rain，浸泡后的

测量在10min内完成。

6．7内结合强度测定

按GB／T 17657规定的内结合强度测定方法进行。

6．8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测定(三点弯曲)

6．8．1原理

静曲强度是确定试件在最大载荷作用时的弯矩和抗弯截面模量之比；弹性模量是确定试件在材料

的弹性极限范围内，载荷产生的应力与应变之比。

6．8．2仪器

6．8．2．1万能力学试验机，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6．8．2．1．1 两个平行的圆柱形支撑辊，辊长度超过试件宽度。当试件厚度￡≤6 mm时，支承辊直径为

(10±0．5)mm；当试件厚度t>6 mm时，支撑辊直径为(15士o．5)Inm。支撑辊之间的距离是可以调

节的。

6．8．2．1．2圆柱形加载辊，当试件厚度疆；6 mm时，加载辊直径为(10士0．5)ram；当试件厚度f>

6 mm时，加载辊直径为(30土o．5)mm。加载辊平行与支撑辊放置，并与两支撑辊之间距离相等。

6．8．2．1．3如百分表或类似测量工具，置于支撑辊的中间，测量试件变形，精度为0．1 mm。

6．8．2．1．4测量系统，可测量施加到试件上的载荷，精度为测量值的1％。

6．8．2．2游标卡尺，分度值0．02 mm。

6．8．2．3千分尺，分度值0．01 mm。

6．8．2．4秒表。

6．8．3试件

6．8．3．1试件尺寸

长度￡2≥[(20t_}-50)-{-2]mm，t为试件厚度，且150 mm≤z2≤1 050 ram；

宽度6一(50±1)m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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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2试件平衡处理

将试件置于温度(20±2)℃、相对湿度(65士5)％环境中至质量恒定。

6．8．4方法

6．8．4．1测量试件的宽度和厚度。

6．8．4．2调节两支座跨距为试件厚度的20倍，最小为100 mm，最大为1 000 mm。测量支座间的中心

距，精确至0．5 mm。按图2所示测定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加载辊轴线应与支承辊轴线平行，加载辊

和支承辊长度应大于试件宽度。

单位为毫米

J，

1

厂 、 ≠,／2

| ＼ ／
、

号寻 ≠曲 ∞
爪

匕幺 匕勿 匕幺蚴
4／2

＆

1——试件；

F——载荷；

卜试件厚度。

11≥20t

Z2一Zl+50

f≤6，忆l一≠dz一10士0．5

t>6，姒，一30土0．5，蛆：一15土0．5

图2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测定示意图

6．8．4．3试验时加载辊轴线应与试件长轴中心线垂直，应均匀加载，从加载开始在(60土30)S内使试

件破坏，同时，测定试件跨距中部挠度和相应的载荷值，绘制载荷一挠度曲线图。记下最大载荷值，精确

至测量值的1％。

6．8．4．4测定静曲强度时如果试件挠度变形很大而试件并未破坏，则两支座间距离应减小，但不小于

]00 mm。检测报告中应写明试件破坏时的支座距离。

6．8．4．5根据板的纵横向，锯制两组试件。在每组试件内，测试时一半试件正面向上，一半试件背面

向上。

6．8．5结果表示

6．8．5．1静曲强度

试件的静曲强度按式(2)计算，精确至0．1 MPa。巩一黼
12



式中：

吼——试件的静曲强度，MPa；

F。，——试件破坏时最大载荷，N；

卜一两支座间距离，mm；
6——试件宽度，mm；

￡——试件厚度，mm。

6．8．5．2弹性模量

试件的弹性模量按式(3)计算，精确至10 MPa。

E-一—南×喾
式中：

E。——试件的弹性模量，MPa；

z——两支座间距离，mm；

6——试件宽度，ram；

r一试件厚度，mm；
F2一F。——在载荷一挠度曲线中直线段内载荷的增加量(见图3，F

最大载荷的40％)，N；

GB／T 1 1718—2009

⋯(3)

值约为最大载荷的10％，F：值约为

a：一n。——试件中部变形的增加量，即在力F2到F，区间试件变形量，mm。

图3弹性变形范围内的载荷一挠度曲线

6．9表面结合强度测定

6．9．1原理

确定表面层垂直于板面最大破坏力与试件胶合表面积之比。

6．9．2仪器设备

6．9．2．1木材万能力学试验机，精度1 N。

6．9．2．2铣刀。

6．9．2．3专用卡头，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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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4对中钢框，见图5。

14

图4专用卡头

≠20l+}

圈5对中钢框

单位为毫米

单位为毫米



6．9．2．5钢垫片，见图6。

厂r、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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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口一2mm～3mm。

图6钢垫片

6．9．2．6游标卡尺，分度值0．1 mm。

6．9．3试件尺寸

长度z一(50士1)mm，宽度6一(50±1)mm。

6．9．4方法

6．9．4．1试件在温度(20±2)℃、相对湿度(65±5)％条件下放至质量恒定。

6．9．4．2按试件上下两个不同表面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四个试件)测定上表面，另一组(四个试件)测

定下表面。在试件表面用铣刀铣一环形槽，槽的内径为35．6 mm～35．7 mm(圆面积约为1 000 mm2)，

深度为(0．3土0．1)ram，见图7。

单位为毫米

伊 孓
《一功—／

50

图7试件制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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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3用熔点低于150℃已融化的热熔胶，均匀涂布在专用卡头上，最大用胶量为o．3 g。同时使用

对中钢框将卡头准确定位于试件表面。对中时，可施加轻微压力，直至热熔胶冷却固化。若胶溢人槽

内，可用小刀沿环形槽割划，使溢流出来的胶与卡头分离。若加热过程对表面结合强度有负面影响，则

应使用冷固化环氧树脂胶代替热熔胶。

6．9．4．4胶冷却固化后，将试件装在试验机上，卡具夹持见图8。测试时应均匀施加载荷，从加载开始

应在(60土30)s内使试件破坏，记录破坏载荷值，精确至1 N。

单位为毫米

f睦
||

1f
三一l

1 f 42

z——一
。。’j

黝黝

图8卡具夹持示意图

6．9．4．5当试件厚度小于15 mm，试件的背面应用至少厚10 mm、规格为50 mmX 50 mm的钢板粘

结。当试件厚度小于10 mm，还应在试件与卡具之间增垫一片厚2 mm～3 mm、规格为50 mmX

50 mm、带中心圆孔(直径40 mm)的钢垫片，见图9。

单位为毫米

1——钢垫片

2——钢板。

图9卡具夹持示意图(试件厚度小于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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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6若测试时在胶层破坏，则该试件的测试结果不计，应在原试样上另取试件重测。

6．9．5结果表示

每一试件的表面结合强度按式(4)计算，精确至0．01 MPa。

s一砉
式中：

s——试件表面结合强度，MPa；

F——试件表面层破坏时的最大载荷，N；

A——试件与卡头粘合面积，1 000 mm2。

6．10循环试验条件下防潮性能测定

6．10．1原理

试件经受三次循环试验处理，每次循环包括一定温升条件的水浸泡、冷冻和烘干等。循环处理后，

经再平衡，测定吸水厚度膨胀率和剩余(内结合)强度。

6．10．2仪器

6．10．2．1恒温水槽，可保持水温(20土1)℃；

6．10．2．2冷冻冰箱，可保持恒温(一12℃～--25℃)，放入试件后能在1 h内恢复到此温度范围；

6．10．2．3空气对流干燥箱，可保持恒温(70t2)℃，放人试件后能在2 h内达到此温度要求。

6．10．3试件尺寸和数量

长度f一(50士1)mm，宽度6一(50土1)ram；各8块，图1其他位置。

6．10．4方法

6．10．4．1试件条件

试件在温度(20±2)℃、相对湿度(65±5)％条件下放至质量恒定。

6．10．4．2试件尺寸的测量

按GB／T 17657规定的试件尺寸的测量方法进行。

6．10．4．3第一次循环

6．10．4．3．1将试件浸于pH值为7士1，温度为(20士1)℃的水中；试件之间，以及试件与水槽底部和

槽壁之间至少相距15 mm。试件上端距水面(25土5)ram。浸泡(70士1)h。

6．10．4．3．2浸泡后，从水槽中取出试件，擦干试件表面附水，将试件放人温度为一12℃～一25℃的

冷冻冰箱中，试件之间相互间隔至少15 mm。冷冻(24士1)h。

6．10．4．3．3冷冻后，从冷冻冰箱中取出试件，立即放入温度为(70-F2)*C的空气对流干燥箱中，试件之

间相互间隔至少15 mm。试件的总体积不应超过干燥箱容积的10％。烘干(70土1)h。

6．10．4．3．4烘干后，从干燥箱中取出试件，放置在(20±5)℃的室温下冷却。试件之间相互间隔至少

15 mm。冷却(4士0．5)h。

6．10．4．3．5试件在浸泡、冷冻、烘干、冷却过程中，应始终保持同样一边位置不变，垂直放置。

6．10．4．4第二次循环

第一次循环结束后，将试件垂直反转180。至相对边，并保持此位置不变，二次进行水浸泡、冷冻、烘

干和冷却处理，见6．10．4．3。

6．10．4．5第三次循环

第二次循环结束后，再将试件垂直反转180。至相对边(即第一次循环时的直立位置)，并保持此位

置不变，再次进行水浸泡、冷冻和烘干处理，见6．10．4．3．1、6．10．4．3．2和6．10．4．3．3。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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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4．6再平衡处理

第三次循环烘干后，从干燥箱中取出试件，放在温度(20土2)℃、相对湿度(65士5)％条件下至质量

恒定后测量试件厚度。

6．10．5结果表示

6．10．5．1按6．6规定计算吸水厚度膨胀率。

6．10．5．2按6．7测定内结合强度，试件尺寸按循环处理前的尺寸。在粘结试件前，可用细砂纸轻砂试

件表面，以消除由于循环处理导致的试件表面粗糙或轻微变形。

6．11沸腾试验

6．11．1原理

确定试件经沸水煮、干燥后的内结合强度。

6．11．2仪器

6．11．2．1温控水槽，可按一定的升温速度达到沸点，并维持沸腾时间大于等于2 h。

6．11．2．2空气对流干燥箱，可保持恒温(70土2)℃。

6．11．3试件尺寸和数量

长度l一(50±1)mm，宽度6一(50土1)mm；8块，图1其他位置。

6．11．4方法

6．11．4．1试件在(z0士2)℃、相对湿度(65土5)％条件下放至质量恒定。

6．1 1．4．2测量试件长度和宽度，按GB／T 17657规定的试件尺寸的测量方法进行。

6．11．4．3把试件放在温度为(20士5)℃，pH值为7士1的水中，水深(75±25)mm。试件之间，以及试

件与水槽底部和槽壁之间至少相距15mm，以使水自由循环流动，整个处理过程应始终保持上述间距。

每次试验开始应更换清洁水。

6．11．4．4在(90士10)min内缓慢匀速加热至沸点(约100℃)，立即开始计时，试件继续在沸水中煮

(1204-5)min。沸水应保持平缓沸腾，不应过于猛烈或出现强烈紊动，或水位低于试件表面。

6．11．4．5沸水煮后，取出试件，垂直放人温度为(20土5)℃的水中浸泡(60士5)min。浸泡过程保持试

件之间，以及试件与水槽底部和槽壁之间至少相距15 mm。

6．”．4．6浸泡后，取出试件拭干，平放在温度为(70土2)℃的空气对流干燥箱中烘干(960±15)rain。

干燥后取出试件，冷却至室温。

6．11．4．7若试件表面粗糙不平，可用细砂纸轻砂表面，按6．7测定内结合强度，试件尺寸按水煮前的

尺寸。

6．12湿静曲强度测定

6．12．1原理

确定试件经热水浸泡2 h后的湿静曲强度。

6．12．2仪器

6．12．2．1水槽，带不锈钢盖，见图10。

——对于方法A，可保持恒温(70土3)℃；

——对于方法B，可保持平缓沸腾(约100℃)，沸水不应过于猛烈或强烈紊动，或水位低于试件

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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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贮水箱；

2——进水管；

3——导水连通管

4——加热装置；

5——隔板；

6——排水管；

7——溢流管。

6．12．2．2支架，见图11。

5 4

图10水槽示意图

图11试件支撑示意图

6．12．3试件尺寸和数量

长度zl一[(20t+50)±2]mm，t为试件公称厚度，150 mm≤￡l≤1 050 mm；

宽度6一(50±1)mm；

数量：纵横各3。

6．12．4试件平衡处理

试件在温度(20士2)℃、相对湿度(65士5)％条件下放至质量恒定。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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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5试件的测量

试件的长度和宽度的测量按GB／T 17657规定的试件尺寸的测量方法进行。

6．12．6方法

6．12．6．1 方法A(70℃热水浸泡)：把试件水平直立放人支架内，浸泡在温度为(70±3)℃的热水中，

并保持水位高于试件上端(75士15)mm。浸泡(120土5)min后，取出试件并立即放人(20土2)℃水中冷

却(60士5)min，冷却过程应保持水温(20士2)℃。若试验过程需要补充热水，应确保水温保持(70±

3)℃。

6．12．6．2方法B(100℃沸水浸泡)：把试件水平直立放人支架内，浸泡在温度至少为97℃的平缓沸

水中，并保持水位高于试件上端(75土15)mm。浸泡(120土5)min后，取出试件并立即放入(20±2)℃水

中冷却(60±5)min，冷却过程应保持水温(20士2)℃。若试验过程需要补充沸水，应确保水温至少为

97℃。

6．12 6．3试件经方法A或方法B处理并冷却后，取出试件拭干，在15 rain内，按6．8规定测定静曲

强度。若不能在该时间内完成，试件应放人塑料袋中密封贮放，并在4 h内测定。

6．12．6．4每次试验应使用新鲜的、可饮用的自来水。

6．12．6．5浸泡过程保持试件之间的距离至少15 mm，试件下端距离水槽底部(加热装置)40 mm。

6．13握螺钉力的测定

按GB／T 17657规定的握螺钉力测定方法进行。

6．14含砂量的测定

按GB／T 17657规定的含砂量测定方法进行。

6．15表面吸收性能的测定

按GB／T 17657规定的表面吸收性能测定方法进行。

6．16尺寸稳定性的测定

6．16．1原理

确定试件在温度20℃时，由于相对湿度的变化而引起的尺寸变化。

6．16．2仪器

6．16．2．1千分尺，分度值0．01 mm。

6．16．2．2长度测量仪，精度±0．01 mm。图12为一种长度测量仪示例。

单位为毫米

圈12长度测量仪示例

6．16．2．3校准杆，足够长度的不锈钢杆，校正测量仪长度，校准杆读数值在0．01 mm以内。

6．16．2．4恒温恒湿箱，温度误差士1℃，相对湿度误差±3％。

6．16．2．5湿度计，可测量和记录恒温恒湿箱内的空气相对湿度，精度为±1％。

6．16．2．6温度计，可测量和记录恒温恒湿箱内的温度，精度为±0．5。C。

6．16．3试件尺寸

长度z一(300士1)mm；宽度6一(50士1)mm。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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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4方法

6．16．4．1试件厚度和长度测量点

a)厚度测量点：记号位于离试件端部50mm的中心线上，如图13。试件表面可用墨水作记号，也

可采用其他有效的记号，以保证每一次测量在同一点进行。

b)长度测量点：合适的参照系统包括胶合在试件端部的、厚度至少为1 mm的玻璃板。另一可选

择的参照系统是金属扣，相隔250 mm，距端部25 mm。金属扣可用机械方式固定或胶合在试

件表面。不能采用水溶性或吸湿的胶黏剂。如证明可得到正确的结果，也可使用其他标记

形式。

单位为毫米

1——墨水标记；

2——玻璃板。

图13厚度测量点示意图

6．16．4．2调湿处理

将试件分成两组，分别在恒温恒湿箱进行调湿处理，每一组分3个步骤进行。按表16中的每一步

骤处理使试件达到恒定质量。在完成2、3步骤后按6．16．4．3测定试件长度和厚度。在试件平衡处理

期间，每小时不少于1次进行测量并记录箱内的温度和湿度。

表16试件调湿处理条件

步骤 第l组 第2组

l 20℃，相对湿度30％ 20℃，相对湿度85％

2 20℃，相对湿度65％ 20℃，相对湿度65％

3 20℃，相对湿度85％ 20℃，相对湿度30％

6．16．4．3测量

在测量长度之前，用校准杆校正长度测量装置。翘曲或弯曲试件在测量时应使其平直。

试件在分别完成表16中2、3步骤后，应进行下面测量：

——长度标记之间的距离；

——试件厚度(在三个点测量厚度，见图13)；

——试件质量。

所有测量工作应在平衡处理环境中进行，或从恒温恒湿箱中取出试件后5 min内完成。

6．16．4．4干燥

在试验后，试件进行干燥并称量。

6．16．5结果表示

6．16．5．1含水率

表16中2、3步骤后，3次平衡处理后的每一试件含水率，使用6．16．4．3、6．16．4．4所测得结果进

行计算。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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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5．2长度变化

每一试件长度的相对变化按式(5)和式(6)计算，精确至0．1 mm／m。

△k85一生；堕X 1 000
t65

△f。。。一生；生X1 000
‘65

式中：

△k。；——相对湿度从65％至85％时长度的相对变化，mm／m；

f。；——在20℃，相对湿度85％时测量点之间的长度，mm；

f。；——在20℃，相对湿度65％时测量点之间的长度，mml

△k。。——相对湿度从65％至30％时长度的相对变化，mm／m；

z。。——在20℃，相对湿度30％时测量点之间的长度，mm。

6．16．5．3厚度变化

每一试件3点厚度的变化按式(7)和式(8)计算，其结果为3个测量点的平均值，精确至0．1％。

Atn85一生二鱼X 100％ ⋯⋯⋯⋯⋯⋯⋯⋯⋯⋯(7)
E65

At653。一堡二鱼X 100％ ⋯⋯⋯⋯⋯⋯⋯⋯⋯⋯(8)
965

式中：

血。。。——相对湿度从65％至85％时厚度的相对变化，％；

t。。——在20℃，相对湿度85％时的厚度，mm；

t。；——在20℃，相对湿度65％时的厚度，Inm}

血。。。。——相对湿度从65％至30％时厚度的相对变化，％；

t。。——在20℃，相对湿度30％时的厚度，mm。

6．16．6结果表示

计算每一张板的含水率、长度和厚度变化的平均值。

7检验规则

7．1检验类型

7．1．1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包括以下项目：

a)外观质量检验；

b) 幅面尺寸及其偏差检验；

c)理化性能检验：甲醛释放量、密度及板内密度偏差、含水率、吸水厚度膨胀率、内结合强度、静曲

强度。

7．1．2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除包括出厂检验的全部项目外，增加弹性模量、表面结合强度、防潮性能的检验。有下列

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当原辅材料及生产工艺发生较大变化时；

b)长期停产恢复生产时；

c)正常生产时，每年检验不少于四次；

d)质量监督机构提出检验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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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抽样与判定规则

7．2．1 外观质量、幅面尺寸殛其偏差抽样检验

采用GB／T 2828．1 2003中的一般检验水平为Ⅱ，接收质量限(AQL)为4．0的一次抽样方案，见

表17。

表17外观质量、幅面尺寸及其偏差抽样检验

批量范围 样本数 合格判定数 不合格判定数 样本合格数

51～90 13 1 2 12

91～150 20 2 3 18

151～280 32 3 4 29

281～500 50 5 6 45

501～1 200 80 7 8 73

1 20l～3 200 125 10 11 115

3 20i～10 ooo 200 14 15 186

lO 001～35 ooo 315 21 22 294

35 ool～150 ooo 500 2l Z2 479

7．2．2理化性能抽样检验

7．2．2．1对成批拨交的出厂检验或型式检验实施的抽样以及质量统计量的计算

采用一次抽样方案，同一种规格连续生产的产品至少随机抽取4张样板用于测试甲醛释放量、吸水

厚度膨胀率、内结合强度、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表面结合强度、防潮性能、含水率、密度及板内密度偏

差。其中吸水厚度膨胀率、内结合强度、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表面结合强度及防潮性能按

LY／T 1717--2007中5．3．2规定计算单侧上、下规格限质量统计量Q。、Q。。

7．2．2．2对已验收合格的产品总体实施质量监督的抽样以殛质量统计量的计算

从同一种规格连续生产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三张样板，任取一张用于测试甲醛释放量、吸水厚度膨胀

率、内结合强度、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表面结合强度、防潮性能、含水率、密度及板内密度偏差。其中吸

水厚度膨胀率、内结合强度、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表面结合强度及防潮性能按LY／T 1717--2007中

6．2规定计算单侧上、下规格限质量统计量Qu、QL。另两张样板用于复检和(或)增加样板量。

7．2．3判定规则

样板的外观质量、幅面尺寸及其偏差和理化性能符合下列要求时，判为合格，否则判为不合格。

——外观质量、幅面尺寸及偏差应符合5．1、5．2和表17的规定；

——至少95％的单张样板的密度及板内密度偏差、含水率应符合表3规定；

——吸水厚度膨胀率、内结合强度、静曲强度和弹性模量、表面结合强度及防潮性能的单侧上、下规

格限质量统计量Q。、Q。的值应符合5．3相应板型的单侧上、下规格限卢。、地要求；

——对于对成批拨交的出厂检验或型式检验实施的抽样检验，每张样板的甲醛释放量应符合表14

的规定；对已验收合格的产品总体实施质量监督的抽样检验，甲醛释放量应符合表14的规定，

并按GB 18580的判定规则与复检规则进行；

——若需方对其他性能提出要求，则所检验的其他性能的算术平均值应符合供需双方确定的规格

限要求。

7．2．4检验时限

如需方要求对拨交的产品进行检验时，应从发货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供方提出，并请法定检验机构按

本标准进行检验。对于质量监督检验，则样品应在检验前半年内生产的产品中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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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产品的计量

产品以立方米为计量单位(允许偏差不应计算在内)。成批拨交时，计量应精确至0．01 m3，测算单

张板时应精确至0．000 01 m3。

8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标志

产品应加盖表明产品类型符号(见表1)、幅面尺寸、生产日期和甲醛释放限量等标志。需方自用的

产品，或厚度小于等于6 1'1"11"E1的产品且供需合同规定不需加盖产品标志的，可不加盖产品标志。

8．2包装

应按不同类型、规格分别妥善包装。每个包装应附有注明产品名称、类型、等级、生产厂名、商标、幅

面尺寸、数量、产品标准号、生产许可证编号、QS标志和甲醛释放限量标志的检验标签。

8．3运输和贮存

产品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注意防潮、防雨、防晒、防变形。



A．1原理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甲醛释放量测定1 m3气候箱法

GB／T 11718—2009

将l mz表面积的样品放人温度、相对湿度、空气流速和空气置换率控制在一定值的气候箱内。甲

醛从样品中释放出来，与箱内空气混合，定期抽取箱内空气，将抽出的空气通过盛有蒸馏水的吸收瓶，空

气中的甲醛全部溶入水中；测定吸收液中的甲醛量及抽取的空气体积，计算出每立方米空气中的甲醛

量，以毫克每立方米(mg／m3)表示，抽气是周期性的，直到气候箱内的空气中甲醛浓度达到稳定状态

为止。

A．2设备及仪器

A．2．1 1 m3气候箱

气候箱参数、技术要求应满足LY／T 1612--2004规定。

A．2．2空气抽样系统

空气抽样系统包括：抽样管、2个100 mL的吸收瓶、硅胶干燥器、气体抽样泵、气体流量计、气体计

量表。

A．2．3恒温恒湿室

室内保持相对湿度(50--4-5)％，温度(234-1)℃，且空气置换率至少为1／h。

A．2．4化学分析仪器

——分光光度计，光程至少50 mm；

——水浴锅，可保持在(60土1)℃恒温；

——容量瓶，6个，i00 mL(在20℃校准)；

——容量瓶，2个，1 000 mL(在20℃校准)；

——移液管，5 mL、10 mL、15 mL、20 mL、25 mL、50 mL和100 mL(在20℃校准)；

——微量滴定管；

——带塞烧瓶，6个，50 mL；

——天平，刻度0．001 g。

A．3试剂

A．3．1乙酰丙酮溶液：4 mL的乙酰丙酮加入一个1 000 mL的容量瓶中，加入水至1 000 mL刻度。

A．3．2乙酸铵溶液：200 g的乙酸铵溶于一个1 000 mL的容量瓶中的水中，加入水至1 000 mL刻度。

A．3．3标准碘溶液，c(Iz)一0．05 mol／L。

A．3．4标准硫代硫酸钠溶液，c(Na。SzOs)一o．1 mol／L。

A．3．5标准氢氧化钠溶液，c(NaOH)一1 mol／L。

A．3．6标准硫酸溶液，c(Hzsq)一1 mol／L。

A．3．7淀粉溶液，1％(按重量比)。

A．4试件

A．4．1试件尺寸和数量

长度扣(500=1=5)1Tim，宽度6=(500=k 5)mm，2块(总表面积为1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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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试件平衡处理

试件应在(23±1)℃、相对湿度(50士5)％的条件下放置(15土2)天，试件之间相距至少25 mm，恒

温恒湿室内空气置换率至少为1／h。按A．5．4．2测定室内空气背景浓度，不应超过0．10mg／m3。

如果试件没有立即进行平衡和测定，应用塑料膜包裹，而且储存时间不超过7天。

注：如果使用空气净化装置来保持背景浓度<o．10 mg／m3，那么也可以使用通风能力低的恒温恒湿室。

A．4．3试件侧边的密封

平衡后，采用不含甲醛的铝胶带封边，未封边的长度L与试件表面积的比例为L／A一1．5 m／m2。

即每个试件未封边长度为L一0．5 m2×1．5 m／m2—0．75 m。

A．5试验步骤

A．5．1试验条件

在试验过程中，气候箱内保持下列条件：

——温度：(23±0．5)℃；

——相对湿度：(50士3)％；

——承载率：(1．0土0．02)1212／m3；

——空气置换率：(1．o土o．05)h；

——试样表面空气流速：0．1 m／s～0．3 m／s；

——试样在气候箱的中心垂直放置，表面与空气流动方向平行。

A．5．2空气取样

——先将空气抽样系统与气候箱的空气出口相连接。2个吸收瓶(气体洗瓶)中各加入25 mL蒸馏

水，串联在一起。开动抽气泵，抽气速度控制在2 L／min左右，每次至少抽取120 L空气；

——将2个气体洗瓶的溶液充分混合，备用；

——取样时记录室内环境温度；

——对于较低浓度的测定，应增加取样的空气体积，或减少吸收液的体积。也可采用荧光法测定，

以提高分析的灵敏性。此外，吸收溶液的重量损失应通过称重来测定，同时，应保证气体洗瓶

插管上方的水位足够高。

A．5．3测试期限

在测试的第一天，不需要取样；然后从第2天至第5天，每天取样2次。每次取样的时间间隔应超

过3 h。在经过前三天后，如果达到稳定状态，即可停止取样。

当最后4次测定的甲醛浓度的平均值与最大值(或最小值)之间的偏差值低于5％，或低于

0．005 mg／m3，即可认为达到稳定状态。具体如下：

——平均值：。一(／3。+B一+B。：+B。。)／4；

——偏差值：d一最大绝对值[(口一B。)，(口一BH)，(u—B川)，(口一B一)]；
——达到稳定状态：(d／v)×100<15％，或d<0．005 mg／m3。

其中：B。是最后一次浓度测定值，B一是倒数第二次浓度测定值，依次类推。
如果在前五天没有达到稳定状态，取样次数应降为1次／天，直至达到稳定状态，或者是连续测试

28天，然后停止测试。

A．5．4甲醛释放量分析

A．5．4．1标准曲线

根据甲醛溶液浓度与吸光度的关系绘制标准曲线(见图A．1)，其浓度用碘量法测定。标准曲线每

月至少检查一次。

a) 甲醛溶液标定

把大约1 g甲醛溶液(浓度35％～40％)移至1 000 mL容量瓶中，并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甲

醛溶液浓度按下述方法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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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取20 mL甲醛溶液与25 mL碘标准溶液(o．05 mol／L)、10 mL氢氧化钠标准溶液(1 tool／

L)于100 mL带塞三角烧瓶中混合。静置暗处15 rain后，把1 mol／L硫酸溶液15 mL加入到

混合液中。多余的碘用0．1 mol／L硫代硫酸钠溶液滴定，滴定接近终点时，加入几滴1％淀粉

指示剂，继续滴定到溶液变为无色为止。同时用20 mL蒸馏水做平行试验。甲醛溶液浓度按

式(A．1)计算：

c1(HCH0)一(V。一V)×15×c2×1 000／20⋯⋯⋯⋯⋯⋯(A．1)

式中：

c，～—甲醛浓度，mg／L；

V0——滴定空白液所用的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的体积，mL；

V——滴定甲醛溶液所用的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的体积，mL；

15——甲醛(1／2CH。0)摩尔质量，g／tool；

c。——硫代硫酸钠溶液的浓度，mol／L。
注：1 mL 0．1 mol／L硫代硫酸钠相当于1 mL 0．05 mol／L的碘溶液和1．5mg的甲醛。

b)甲醛校定溶液

按a)中确定的甲醛溶液浓度，计算含有甲醛3 mg的甲醛溶液的体积。用移液管移取该体积

的甲醛溶液到1 000 mL容量瓶中，并用蒸馏水稀释到刻度，则1 mL校定溶液中含有3“g

甲醛。

c)标准曲线的绘制

把5 mL，10 mL，20 mL，50 mL和100 mL的甲醛校定溶液分别移加到100 mL容量瓶中，并

用蒸馏水稀释到刻度。然后分别取出10 mL溶液，按A．5．4．2所述方法进行吸光度测量分

析。根据甲醛浓度(o～3 mg／L之间)吸光情况绘制标准曲线(图A．1)。斜率由标准曲线计算

确定，保留四位有效数字。

X——吸光度，A。一Ab 5

y——甲醛校定溶液的浓度，臼xlO mg／mL。

图A．1标准曲线

A．5．4．2吸收液中甲醛含量测定

移取10 mL的吸收液至50 mL的烧瓶中，然后加入10 mL的乙酰丙酮溶液，再加入10 mL的乙酸

铵溶液。塞上瓶塞，摇匀，再放到(60土1)℃的水槽中加热10 min，然后把这种黄绿色的溶液静置在暗

处，冷却至室温(18℃～28℃，约1 h)。在分光光度计上412 nm处，以蒸馏水作为对比溶液，调零，测

定吸收液的吸光度A，，同时用蒸馏水代替吸收液作空白试验，确定空白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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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液中甲醛量按式(A．2)计算，精确至o．1 mg／L。

G—f×(A。一Ab)×V。I

式中：

G一吸收液中甲醛含量，mg；
，——标准曲线斜率，rag／L；

A，——待测液的吸光度；

A。——蒸馏水的吸光度；

y。-——吸收液体积，mL。

A．5．4．3甲醛释放量计算

样品的甲醛释放量按式(A．3)计算，精确至0．01 mg／m3。

c—G。／U，

式中：

c——甲醛释放量，mg／m3；

Gn——吸收液中甲醛总量，mg；

v。，——抽取的空气体积(校准到标准温度23℃时的体积)，m3。

A．6稳定状态的甲醛释放量

当达到稳定状态(见A．5．3)，甲醛释放量为最后四次测定值的算术平均值。

如果测试在28天内没有达到稳定状态，甲醛释放量不能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四次测定值的

算术平均值可以记录为“临时甲醛释放量”，随附说明“稳定状态没有达到”。

A．7结果表示

达到稳定状态的甲醛释放量作为样品的甲醛释放量，精确至0．01 mg／m3。并注明达到稳定状态的

甲醛释放量的测试时间(以小时为单位)。


